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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58次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2月 18日(星期四)14時 00分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主席：林市長佳龍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記錄：張高文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專案報告 

一、 警察局-行人友善空間執行成效 

警察局報告(略) 

許顧問添本： 

1. 除取締作為外，建議搭配標誌標線相關措施，於標誌桿上附上告示牌

公告該處有加強取締作為並提供檢舉通報電話，用以提醒民眾該區域

為重點執法路段，並藉以達到嚇阻效果。 

2. 報告顯示目前執行已有成效並希望逐步擴大，執行時應有優先順序及

路段長度，並訂定年度目標，以讓民眾瞭解及促使相關局處單位配

合。 

3. 行人空間改善後亦會引發自行車行駛空間之友善，現階段進行行人友

善空間，下階段逐步進行至自行車空間友善，台中市應有更大的條件

推動。 

4. 在經費資源有限下，日本之經驗係由各鄰里自行提出申請後政府始介

入實施，建議請有興趣之鄰里提出申請後，再由警察局及公區所協助

辦理。 

李顧問克聰： 

1. 目前取締區域多為車站及幹道，如何深入至鄰里及交通管理社區化

之部分，作法上執行及執法時應避免由警察局介入，盡可能由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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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區進行推動。以新北市永和區成功案例，該區先進行周遭停車

需求調查後再繪設停車格，透過人性化溝通後，現今道路障礙已消

除，而執法部分由里長率先推動，之後再由警察局介入，執行成效

良好。 

2. 報告中提及於人行道處劃設禁停黃線，建議透過里鄰方式調查需求

特性，例如繪設黃線處在晚上八時至早上七時可供停車，但人行道

開放停車後將造成高齡者及學童早晨外出之不便，及部分地區夜間

行人較多，皆應納入需求調查通盤考量。 

3. 建議未來交通管理社區化應依個別鄰里型態特性之不同研擬適當之

方案並輔以誘因支持。 

劉顧問曜華： 

報告中照片顯示改善後之車輛較少且停放整齊，是否僅是短期效益，

應進一步追查是否僅是移動至他處，而未根本解決問題。建議應跳

脫道路空間之思維，在鄰里內拓展至路外之空地幫忙解決交通混亂

之問題。 

警察局蔡局長義猛： 

1. 本局報告提及兩個成功標竿案例，主要係當地里長及民眾對於交通狀

況不滿，經新聞媒體報導後造成本局壓力，故透過本府相關局處聯合

規劃處理。 

2. 透過標竿學習案例，本局將選定適當地點並逐步擴大辦理。執行部分

仍希望透過區里長及社區力量以人性化溝通勸導方式取代執法作為，

讓執行成果持續拓展。 

市長裁示： 

1. 落實人本交通，交通工具皆應以人為中心設身處地考量，行人行走之

路段，舉凡標線或人行道期能澈底解決，取締是手段，但要引導民眾

至良好秩序前應先有規劃才可能成功及持續，但為何常常取締行為是

惡性循環且招惹民怨，主要係未從根本進行改善附近人行動線及車輛

管理。 

2. 團隊合作方面，各相關局處避免本位主義，透過區公所及里鄰，若能

一併協調合作充分溝通與協調，取代單獨作戰，藉由經驗之累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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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能夠以團隊之精神來建立改善交通之效果。 

3. 鄰里交通計畫應讓市民參與，地方之里長對於當地交通有深入瞭解之

經驗及智慧，因此里長的意見更相形重要，甚至有些里長是較積極主

動，請民政局於下次區長會議列入此項議題，研議將重點區域優先調

查及實施，並提供誘因給予支持與獎勵。請民政局會同警察局、交通

局、建設局，並由區長召集在 3 月 14 日區長會議確認後，兩個月內

落實對全市里長辦理講習活動。 

4. 各區提報可繪設標線型人行道之路段，宜以學校周遭、行人有通行需

求之方向為基本考量，並應有繪設十字型標線型人行道街廓之規劃，

而非單線施作。 

5. 除設立標竿學習外，亦應訂定年度目標管理及投入資源，以達加乘之

效果。過去一年屬試辦階段，未來一年請相關單位全面推動辦理，藉

由鄰里社區之良性競爭，由上而下，針對輕重緩急設定目標投入資源。

請於本年 6 月份時再次提出本議題之目標管理及相關配套措施提會

報告。 

6. 本市要解決交通問題主要仍涉及市民交通習慣之改變，此問題之改善

最快也要三年後至大眾捷運系統完工，始能改變市民駕駛私人運具之

習慣，因此諸如轉運站等相關交通重大計畫應如期完成，藉由時間來

進行交通手段之改善。 

參、 報告事項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5年 1月份，列管件數計 11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7件：  

列管案號：104-06-01；104-07-02、07；104-11-01； 

104-12-01、02；105-01-01。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4件： 

列管案號：105-01-02、03、04；104-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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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顧問克聰： 

案號 104-06-01 中書面資料第 26 頁中第 4 點提及針對社區進行交通

工程、教育、管理等措施，建議內容應該更明確及具體，例如工程部

分應加入民眾參與討論，包含標誌、標線之規畫等；教育部分應針對

高齡者、初學機車駕駛人、酒駕行為等透過社區進行交通安全教育；

管理部分建議應著手進行社區運具之調查，透過大數據分析手法，做

為未來大眾運輸規劃、共乘計畫等相關措施推動之參考。 

建設局： 

案號 104-04-07已於 1月 28日施作完成。 

交通局交通工程科陳技正瑞成： 

案號 104-06-01交通局第 3點草悟道部分，本局已邀請顧問及里長進

行會勘，目前已與里長有共識並提報至推動小組，通過後將會進行繪

設，預估於 2月底前完成標線發包，於 3月份進行繪設。 

許顧問添本： 

建議調整表格內容呈現方式，於最後一欄呈現繼續列管與否及辦理

方式。 

交通局王局長義川： 

1. 計畫內的個別單位已完成提請解除列管，但資料呈現方式係指整個計

畫仍有單位未完成故仍須列管。資料呈現方式本局會協調並檢討修正，

於下次會議資料更新。 

2. 案號 104-12-02停車管理計畫目前初稿已完成，因涉及政策之宣傳及

論述、推動之時間點，仍須與研考會及新聞局進行議題溝通，本局擬

定於下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並藉此對外宣布此項措施。 

林副市長陵三裁示： 

1. 各單位填表時應確實填列完工時間，案號 104-04-07不須再列管。 

2. 停車費率議題請於三月份道安會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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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A1類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5年 1月份，列管件數計 28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1件：  

列管案號：103-11-03；104-02-03；104-08-03； 

104-09-01、02；104-10-02、06、09； 

104-11-05；104-12-05、06、07、08、09； 

105-01-03、04、05、06、07、09、10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7件： 

列管案號：104-06-01；104-09-03；104-11-02；104-12-04； 

105-01-01、02、08。 

林副市長陵三： 

案號 104-12-04交通局部分，預定 105年 2月中旬完成，本案是否完

成? 

交通局交通工程科陳技正瑞成： 

經查本案須至三月始能完成，本案不適合解除列管。 

林副市長陵三裁示： 

案號 104-12-04請修正為繼續列管，俟完成後再提會討論。 

 

臺中市交通事故高風險路段(口)辦理情形報告表 

105年 1月份，列管件數計 9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7件：  

列管案號：02、25、26、37、44、48。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2件： 

列管案號：6、41。 

林副市長陵三裁示： 

依列管情形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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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單位工作報告 

各單位報告詳如書面資料，洽悉。 

陸、 臨時動議 

交通局-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各工作小組執行

計畫業務工作報告，擬由道安會報秘書單位自行列管。 

許顧問添本： 

1. 建議每月既有提報故仍須列入會議資料，惟無須於會議中報告，此部

分係各縣市道安重點項目，且可避免落後項目於年底時來不及調整，

於會議資料呈現亦可讓各單位明瞭進度並予以追蹤。 

2. 另交通事故分析報告今年 1月份與去年同期相較增加 2人，此資料應

於每月會議資料中呈現。 

研考會曾副主任委員曾能汀： 

補充資料第 17 頁部分，管考小組針對 103 年度道安委員建議事項計

有 31件，截至 2月 15日止皆已完成，建議解除列管，詳書面資料。 

林副市長陵三裁示： 

請秘書單位依許顧問建議納入會議資料，若須特別討論時個別提出。 

柒、 散會（15時 30分） 


